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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院長訪視提示事項各機關辦理情形摘要表 

資料截止日期:109.01.13 
 
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新
北
市 

● 108/01/18 B01067 請交通部將中角灣建

設成為衝浪選手之培

訓基地，並納入基本

需求及遊客服務為原

則，勿豪華或過大，

避免破壞原有地形地

貌。 

金山中角灣遊客中心新建工程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完工，12

月 9 日取得使用執照，12 月 22 日中角灣國際衝浪基地啟

用。 

解

除

追

蹤 

新
北
市 

○ 108/01/18 B01072 請新北市政府就中角

灣入口區之私有土地

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後

之協議價購及徵收作

業。 

本案新闢道路工程第 1 次公聽會於 108 年 11 月 27 日召開，

計畫道路之都市計畫變更於 12 月 25 日發布實施。後續預計

於 109年 1月底前完成路權椿設置後進行地上物查估作業、2

月召開第 2次用地取得公聽會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新
北
市 

● 108/01/18 B01073 中角國小衝浪選手培

育計畫納入前瞻基礎

建設計畫之水上運動

環境改善計畫補助。 

一、教育部於 108年 6月 28日同意補助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

報「新北市金山區衝浪運動培育基地計畫」3,510 萬

元。 

二、中角灣衝浪服務中心獲補助 1,624萬元，院長於 12月 22

日主持啟用典禮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臺
中
市 

● 108/02/24 B01077 請交通部立刻設計

「國道 1 號增設銜接

台 74 線系統交流道

交通部高公局已於 108 年 11 月 30 日舉辦「國道 1 號增設銜

接台 74線系統交流道工程」動土典禮。 

解

除

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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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計畫」，同步進行涉

及不同部會權責各項

作業，採無縫銜接方

式，儘早開工部分，

以加速計畫推動。 

蹤 

臺
中
市 

● 108/02/24 B01078 請臺中市政府協助儘

早完成「國道 1 號增

設銜接台 74 線系統

交流道計畫」之都市

計畫變更及用地取

得。 

一、本案變更都市計畫作業經內政部都委會於 108年 9月 10

日審議通過，並分別於 10月 31日及 11月 7日公告。臺

中市政府已完成樁位點交並函請轄管地政事務所辦理地

籍逕為分割及登記作業，預計於 109年 1月底完成。 

二、路權界樁測設作業經轄區地政事務所提供地籍預為分割

成果，送交通部高公局趕辦查調及建置地籍資料作業，

並將於 109年開始辦理地上物委外查估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新
北
市 

● 108/04/03 B01087 請新北市政府加速取

得國道一號五股交流

道改善增設北出及北

入匝道之工程用地。 

新北市政府於 108年 7月 29日提前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前座談

會，12 月 18 日完成都市計畫變更書圖之草案審查；交通部

高公局預計於提供路權範圍後，於 109 年 1 月辦理公展，續

辦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及用地取得作業。 

繼

續

追

蹤 

新
北
市 

● 108/04/21 B01088 請交通部協助完成捷

運環狀線第一期工程

履勘，達成 108 年底

通車目標，並讓新北

市出國旅客可在園區

站預辦登機及行李查

一、交通部於 108年 12月 14日及 28日召開 2次履勘前置會

議，並於 109年 1月 5日辦理履勘作業。 

二、新北產業園區站（A3）提供預辦登機及行李託運服務，

桃園機場公司於 12 月 19 日進行模擬演練，可配合捷運

環狀線通車啟用。 

三、環狀線一期已於 109年 1月 31日正式通車。 

解

除

追

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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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驗，以助首都減壓。 

新
北
市 

○ 108/04/21 B01089 請新北市政府加快環

狀線二期（北環段及

南環段）計畫之都市

計畫變更等行政作

業。 

內政部都委會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第 2 次專案小組審議通過

新北市段都市計畫變更案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新
北
市 

○ 108/04/21 B01090 請臺北市政府加速規

劃環狀線東環段工

程，交通部給予協

助。 

交通部於 108年 12月 5日將「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狀

線東環段暨周邊土地開發」可行性研究報告書報院，經院交

議，國發會已於 109年 1月 6日會商審議通過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屏
東
縣 

○ 108/05/25 B01097 請衛福部考量「假日

門市」概念進行「恆

春旅遊醫院重建醫療

大樓工程」設計，將

本工程之相關醫療機

具及硬體建設一次到

位，充分給予醫療器

材配給及經費，並請

內政部營建署提供協

助。 

本案於 108年 9月 20日及 10月 3日 2度流標，經內政部營

建署召開發包工程預算檢討會議，並經署務會議決議本案採

購策略由最有利標改為評分及格最低價，已於 12 月 30 日重

新公告，預計於 109 年 2 月 5 日開標。待決標並規劃完工程

進度後，衛福部將適時向李秘書長報告。 

繼

續

追

蹤 

屏
東
縣

● 108/05/25 B01098 請衛福部就提供偏鄉

民眾完整之醫療服務

一、衛福部每年挹注屏東地區 23 名專科醫師人力，協助急

重症醫療量能提升。 

自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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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︵
全
國
性
議
題
︶ 

就醫問題，設計平日

與旺季醫護人力調撥

支援之規劃，從制度

面設計完整配套措

施，並在兩週內向院

長說明。 

二、該部辦理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整合型服務試辦計畫同意 5

案，核定經費計 2,840 萬元。目前屏東已啟用、宜蘭及

桃園預計於 109 年 2 月啟用、臺中市地點變更中、嘉義

縣刻正辦理建物結構安全鑑定事宜。 

三、該部已於 108 年 9 月 5 日本院院會向院長說明「長照十

年計畫 2.0成果報告」。 

追

蹤 

新
北
市 

○ 108/06/22 B01104 有關 30%捐贈容積獎

勵補貼建議事項，請

內政部及經濟部再研

議：一、回饋產業空

間部分，因原方案為

捐 1 坪得 1 坪，恐造

成廠商負荷且實際增

加容積有限，建議改

為捐 1 得 2，提升投

資意願。二、有關繳

納回饋金部分，建議

改為比照容積移轉之

所需金額計算方式，

或更優惠方案，以利

廠商加速投資。 

本院 108 年 12 月 17 日核定「工業區更新立體化方案」修

正，放寬捐贈產業空間供作中繼廠房或提供指定之產業公益

設施，得免計入容積；另經經濟部工業局與內政部營建署討

論，建議「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」回饋金計算方式維持

原方案。 

解

除

追

蹤 

屏
東

● 108/07/06 B01106 「台 9 線南迴公路拓

寬改善計畫」未完成

台 9線南迴公路拓寬改善工程已於 108年 12月 23日通車。 解
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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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縣 路段，期望 108 年底

通車。 

追

蹤 

屏
東
縣 

○ 108/07/06 B01107 請交通部加速辦理

「獅子鄉外環道路」

綜合規劃及環評作業

委外招標事宜，並於

完成後立刻施工進

行。 

本案交通部公路總局委託廠商辦理綜合規劃，預定 109 年 2

月底前提出期初報告；另該局於 108 年 12 月 18 日同意委辦

廠商所送環評工作執行計畫書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屏
東
縣 

● 108/07/05 B01109 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擴

大興建工程，請農委

會提前於今年底前完

成。 

一、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擴大興建土建工程分 3 標同時施工，

其中土建 1 標工程業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辦理啟用典

禮，並已接獲多家企業洽商投資進駐事宜，預計 109 年

初起即可陸續進入實質建廠程序。 

二、另 2 標工程預定 109 年 6 月擴區工程整體完工後，園區

可提供近 400公頃（含既有 233公頃及擴充區 164.38公

頃）腹地面積。 

繼

續

追

蹤 

花
蓮
縣
︵
全
國
性
議
題
︶ 

○ 108/08/06 B01112 交通部目前研議「擴

大秋冬國民旅遊獎勵

計畫」，請針對宜

蘭、花蓮、臺東地區

多加補助，鼓勵民眾

前往消費。 

一、交通部「擴大秋冬國民旅遊獎勵計畫」自 108 年 9 月 1

日實施，截至 108 年 12 月 20 日止，已執行獎助金額為

30.6億元，合計創造相關觀光效益 196億元。 

二、院長指示各部會「擴大秋冬國民旅遊第 2 波加碼方案」

自 108 年 9 月 16 日實施，另陳副院長於 11 月 29 日召

會，決議延長「擴大秋冬國民旅遊獎勵計畫」辦理時程

至 109年 1月 31日。 

解

除

追

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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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臺
北
市
︵
全
國
性
議
題
︶ 

● 108/08/13 B01113 請環保署於 3 個月內

改善及提升清潔人員

的工作服、盥洗環境

設施、清潔車輛及機

具等。 

環保署 108 年 12 月 20 日於臺南市辦理「5 好交付歲末感恩

活動」，總統出席以肯定清潔人員辛勞，並透過「好穿、好

行、好洗、好住、好安全」五大福利措施，投入預算照顧清

潔隊員。目前地方已購置洗衣機及陸續發包盥洗設施，環保

署已核定補助地方垃圾車等環保設備，且正進行招標作業。

清潔隊部內環境設施改善部分，環保署已檢討並納入既有相

關計畫補助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新
北
市
︵
全
國
性
議
題
︶ 

○ 108/09/08 B01114 降低店面裝潢換新業

者之貸款負擔。 

各公股銀行對店面裝潢換新所需相關貸款，除提供優惠利

率，並儘量調降手續費、延長還款分期，以減輕有心更新店

面業者之負擔，並於 108 年 11 月 19 日召開公股金融事業業

務研討會宣導。 

解

除

追

蹤 

新
北
市
︵
全
國
性
議
題

○ 108/09/08 B01115 研議輕型機車降低貨

物稅，並協調製造商

配合減稅降價。 

財政部將於「貨物稅條例」第 12 條之 5 減免年限（110 年 1

月 7日）屆期前再研議修正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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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︶ 
屏
東
縣 

● 108/09/10 B01116 請交通部做好高鐵南

延屏東之可行性評

估，除財務外，須將

施工難易度、社會成

本及國家競爭力等納

入考量，並減少拆

遷，同時尊重屏東縣

及高雄市政府等地方

意見。 

交通部於 108年 11月 7日將「高鐵延伸屏東新闢路線可行性

研究報告」函陳本院，其中已納入屏東縣政府及高雄市政府

之地方意見；案經本院交議國發會，惟因尚有需請交通部補

充事項，該會已於 11月 22日依示檢還本案。 

繼

續

追

蹤 

屏
東
縣 

○ 108/09/10 B01117 請台糖公司在高鐵南

延屏東案土地方面配

合政策。 

高鐵南延屏東案規劃使用台糖公司六塊厝農場約 160.11 公頃

土地，其中車站特定區面積 149.65 公頃，維修基地面積

10.46 公頃。該公司將配合交通部鐵道局規劃時程，提供高

鐵南延屏東案所需土地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屏
東
縣 

○ 108/09/10 B01118 請高鐵公司就高鐵南

延屏東案提早進行營

運管理、列車增購等

整體規劃。 

一、交通部鐵道局可行性評估已初步評析營運規劃、列車增

購需求，高鐵公司於交通部審查本計畫過程中亦均有參

與並提供意見。 

二、本計畫將於綜合規劃階段洽高鐵公司協商營運階段之權

利義務及分工細節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屏
東
縣 

○ 108/09/10 B01119 請交通部全力協助高

雄捷運延伸至林園，

並支持捷運延伸至屏

東縣新園、東港、潮

一、高雄市政府於 108 年 10 月 30 日函報「高雄捷運延伸至

林園案可行性研究報告」至交通部審查，刻由該部辦理

審查作業中。 

二、另高雄捷運南延屏東案，刻由高雄市政府會同屏東縣政

繼

續

追

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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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州。 府辦理整體路網規劃作業中。 

宜
蘭
縣 

● 108/10/07 B01120 因南方澳大橋斷橋受

損害之漁民，政府從

速、從寬、從優協助

恢復。 

一、3 艘受損漁船除比照「遭難漁船筏救助要點」規定發給

每艘 15萬元救助金外，交通部臺灣港務公司已於 108年

10月 14日支付 3艘漁船共 1,000萬元補償預支款；另 3

艘受損漁船之營業損失及受僱漁工安置費用部分，交通

部已於 12 月 31 日邀船東、航港局及宜蘭縣政府等單位

召開第 1 次協調會議，惟針對補償金額仍有差異，預計

109年 1月中旬再召開第 2次協商會議。 

二、針對無法出港之漁船補償，臺灣港務公司於 108年 12月

11 日與蘇澳區漁會簽訂「補償金協議書」並交付補償金

支票 6,293萬餘元，漁會已於 12月 20日發放補償金。 

三、另已發給每名外籍船員傷者 1 萬元、罹難者家屬 5 萬元

慰問金，並發給外籍船員生活危難救助金每名 2 萬元、

本國籍船員每名 1萬元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宜
蘭
縣 

● 108/10/07 B01121 因南方澳跨港大橋斷

橋事故受傷住院的患

者，提供最好的照

顧。 

本次事故醫院收治傷患，衛福部與宜蘭縣政府衛生局已請醫

院全力救治，並協調醫院提供最好之醫療服務，傷患已於

108年 11月 23日全數出院。 

解

除

追

蹤 

宜
蘭
縣 

● 108/10/07 B01122 處理南方澳大橋斷橋

期間，相關出入應有

替代方案，以安全為

優先，儘量不妨礙民

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已於 108年 11月 5日拆除完成並恢復航

道。 

解

除

追

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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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眾出入及商家營業

等。如需國軍支援，

請國防部協助。 

宜
蘭
縣 

○ 108/10/07 B01123 南方澳大橋斷橋後，

請交通部、農委會及

地方政府討論精進蘇

澳港出入交通事宜。 

一、宜蘭縣政府於 108 年 11 月 5 日蘇澳港營運處召開之會

議，提出短期交通因應措施建議，中長期規劃已納入航

港局「蘇澳港區活化及南方澳發展方案規劃案」整體通

盤檢討。 

二、交通部航港局已於 108 年 12 月 26 日召開跨部會會議，

就交通改善、漁業設施及港區活化等後續工作項目，逐

項確認主辦單位，後續由各主辦單位研提經費來源及期

程送該局彙辦，俾利相關工作推動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宜
蘭
縣
︵
全
國
性
議
題
︶ 

● 108/10/07 B01124 全國尚有 123 座高風

險橋梁，若地方財務

困難，中央將從優協

助經費，請交通部聯

繫地方立刻進行維修

改善工作。 

一、交通部公路總局已於 108年 11月 1日完成初勘彙整，共

計有 108 座橋梁，其中 62 座需改建或維修、46 座需詳

細檢測，所需改善或檢測經費已納入「協助縣市政府加

速整建受損橋梁計畫」，院長已於 109 年 2 月 13 日核

可。 

二、交通部於 12 月 16 日將上開計畫報院，經院交議，國發

會於 12月 26日函復本院，建議予以支持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宜
蘭
縣
︵
全

● 108/10/07 B01125 特殊結構或具鋼索、

鋼梁之 45 座橋梁，

未列入高風險橋梁清

單，請研議專案檢

一、盤點特殊結構或具鋼索橋梁需詳細檢測部分，經交通部

公路總局已於 108 年 11 月 1 日完成初勘彙整，共計有

86 座橋梁，其中六都部分 40 座，已函請直轄市政府自

籌經費儘速辦理；非六都部分 46 座，所需經費已納入

自

行

追

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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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國
性
議
題
︶ 

驗，並檢討過去管理

盲點，加強盤點工

作。如需進一步維

修，由交通部負責。 

「協助縣市政府加速整建受損橋梁計畫」專案全額補助

辦理。 

二、鑑於橋梁管理涉及跨部會、跨機關權責，交通部已初擬

「院頒橋梁維護管理作業要點」（草案），將於完成後

陳報本院核定，作為全國橋梁管理辦理之依據。 

宜
蘭
縣
︵
全
國
性
議
題
︶ 

● 108/10/07 B01126 請交通部檢討特殊結

構橋梁之載重、限重

及限速等規範後，支

持地方進行改善。 

一、交通部於 109 年 1 月 3 日頒布修正後之「公路橋梁檢測

及補強規範」及「公路橋梁設計規範」，前者納入常見

之特殊性橋梁檢測重點構件及劣化評等，後者則明訂橋

梁設計階段須一併考量後續檢測維養等原則。另現行

「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」已規定橋梁檢測後至維修

補強前，養護機關（單位）需評估交管、限速、限重、

架設臨時支撐或封橋等措施，現規範修訂後納入特殊性

橋梁，則併同該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各地方政府依新規範進行橋梁補強等作業時，應優先自

行編列預算，或由獲分配之汽燃費等款項支應，倘仍有

經費問題，可循各部會相關計畫（如生活圈計畫等）申

請補助。 

解

除

追

蹤 

宜
蘭
縣 

● 108/10/07 B01127 有關南方澳跨港新橋

規劃，請吳政務委員

澤成主責重建專案小

組，協調、整合及督

管相關部會，並大力

協助地方政府；亦請

一、交通部公路總局規劃主橋採場鑄懸臂工法，重建期程預

計約需 36個月，經費約 5.3億元。 

二、南方澳跨港大橋重建工程委託設計、測量、地質探查及

監造服務工作，公路總局已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決標，

11 月 14 日召開設計階段民眾說明會，漁民團體建議重

建橋址北移，惟經評估仍宜維持原地重建。 

繼

續

追

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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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工程會協助交通部整

體作業，儘快完成新

橋。 

三、工程會已持續參與交通部辦理之「交通部 1001 南方澳

跨港大橋斷橋事件專案復原小組」研商會議，並表示可

主動赴蘇花改工程處協助提供重建相關採購之策略，以

縮短招標期程。 

新
北
市
︵
全
國
性
議
題
︶ 

● 108/10/23 B01128 大漢溪左岸堤外道路

建設所需經費 8.4 億

元由中央全額負擔。

另請吳政委澤成成立

跨部會專案小組，針

對全國河川之堤防及

河道安全進行全面體

檢。 

一、經濟部水利署已將本案所需經費納入「中央管流域整體

改善與調適計畫（110~115 年）」，俟奉核定後再分年

分期編列經費辦理。 

二、全國河川堤防及河道安全之全面體檢，屬每年例行性工

作，除依據「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」定期檢

查外，亦視情況進行不定期檢查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新
北
市 

○ 108/10/27 B01129 五股疏洪道左岸堤防

防洪計畫經費 11 億

元全額由中央負擔。

請水利署加速完成，

並協調新北市儘速完

成相關堤後排水規

劃、管理工作及配套

工程。 

一、本案新北市政府刻進行設計作業，預定 109 年底完成，

後續將納入「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

（110~115年）」推動。 

二、經濟部與新北市政府於 109 年 1 月 3 日召開「五股疏左

地區高保護工程工作會議」，釐清後續推動及介面事

宜。 

三、五股地區因地勢低窪，內水排水不易，應優先改善觀音

坑溪及五股坑溪等堤後排水路，經濟部水利署已於 108

年核定補助新北市政府辦理規劃檢討，該府預定 110 年

完成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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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高
雄
市 

● 108/10/29 B01130 前鎮漁港建設計畫中

的多功能船員服務中

心，請農委會考量相

關需求，儘速一次做

好整體相關建設。 

高雄區漁會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檢送「多功能船員服務中心

暨漁具倉庫」新建規劃設計計畫，農委會漁業署於 12 月 27

日召開工作小組第 1 次工作會議討論計畫內容，待漁會修正

後儘速審議予以核定。 

繼

續

追

蹤 

高
雄
市 

● 108/10/29 B01131 請農委會成立專案小

組、高雄市政府配

合，將前鎮漁港打造

為觀光漁港。 

農委會已成立專案小組，由該會陳副主委添壽擔任召集人，

將邀國發會、工程會（涉公共工程）、交通部（涉停車及交

通運輸）、內政部營建署（涉道路及都市計畫）、高雄市政

府（地方政府）及高雄區漁會（未來營運管理）等機關，以

及 6位外部專家學者加入，預計近期將召開第 1次會議。 

解

除

追

蹤 

屏
東
縣 

○ 108/10/29 B01132 請衛福部協助屏東醫

院做好科別區分、動

線及人力資源等配套

規劃，以及硬體建設

與長照服務。 

衛福部於 108 年 11 月 14 日邀集屏東醫院及屏東縣政府召開

「屏東醫院院區未來整體發展規劃」研商會議，就院長指示

整體考量，並納入未來建物細部規劃，屏東醫院刻正就現有

經費及空間配置進行計畫撰寫。 

繼

續

追

蹤 

屏
東
縣 

○ 108/10/29 B01133 請屏東縣政府與衛福

部研商連通屏東醫院

新、舊院區之地下

道。 

一、屏東醫院綜整院區發展願景，以地下連通道為規劃方

向，納入該院院區未來整體發展計畫，併醫療大樓擴建

計畫辦理，刻正研擬先期計畫，將依程序陳報審議。 

二、屏東縣政府建議先以地下道型式納入規劃循序提報；另

後續之行政程序（都市設計審議、建照審查等），該府

將全力協助配合。 

繼

續

追

蹤 

屏
東

○ 108/10/29 B01134 請衛福部與醫院規劃屏東醫院依據「屏東醫院院區未來整體發展規劃」研商會議 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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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縣 並做好屏東醫院舊院

區整棟拆除，重建翻

新並擴建醫院。 

決議，刻正研擬該院醫療大樓擴建計畫，會中屏東縣政府表

示全力配合協助都市計畫審議、建照審查等行政作業，俾本

案順利進入實質籌建階段，早日完成。 

續

追

蹤 

嘉
義
縣
︵
全
國
性
議
題
︶ 

● 108/11/08 B01135 全國 62 座 1 年內應

改建橋梁，請交通部

公路總局與地方政府

溝通協調改建事宜，

相關經費由中央全額

負擔。 

一、交通部已於 108 年 12 月 16 日提報「協助縣市政府加速

整建受損橋梁計畫 3 年（109~111）計畫」，計畫經費

15 億元，規劃辦理 108 座橋梁之改建維修及橋梁詳細檢

測（含 62 座橋梁改建或維修、46 座橋梁詳細檢測），

已納入嘉義縣 10座橋梁改建及 6座橋梁詳細檢測。 

二、上開計畫經院交議，國發會於 108 年 12 月 26 日函復本

院，建議予以支持；交通部將俟計畫核定後，據以辦理

後續審議及中央全額補助作業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嘉
義
縣
︵
全
國
性
議
題
︶ 

○ 108/11/08 B01136 請交通部建立公共工

程及橋梁履歷制度，

從規劃設計、興建至

督管建立橋梁維護標

準作業流程。 

一、交通部針對新建橋梁之規劃設計、興建及督管（含歷年

橋梁檢測成果）等過程，皆保存相關資料，並建置於

「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」，藉以建立橋梁全生命

週期履歷資料。 

二、交通部依據「公路養護規範」、「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

規範」、「公路養護手冊」及「公路橋梁目視檢測參考

手冊」等建立橋梁維護手冊，以供後續養護維管使用。 

自

行

追

蹤 

嘉
義
縣
︵
全

○ 108/11/08 B01137 請交通部因地制宜考

量橋梁工程規劃，並

建立適合現地環境之

設計及養護管理規

一、交通部針對新建橋梁之規劃設計，已綜合考量現地環

境、生態及人文風貌等因素，採用適合現地環境之設計

及工法，並於後續細部設計，依「公路橋梁設計規

範」、「橋梁設計注意事項」、「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

自

行

追

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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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 
市 
別 

重要 
等級 

提示 
日期 

案號 提示事項 辦理情形（摘要） 
管考 
建議 

國
性
議
題
︶ 

範。 範」及「公路橋梁排水設計規範」等辦理。 

二、另橋梁養護管理方面，係就前述考量現地環境之設計結

果，依據「公路養護規範」、「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

範」、「公路養護手冊」及「公路橋梁目視檢測參考手

冊」等辦理相關橋梁養護管理作業。 

臺
南
市 

○ 108/11/10 B01138 有關南科園區及周邊

城市相關發展，請李

秘書長孟諺邀集相關

部會整體規劃。 

本擴建計畫之重要議題如排水、遺址、台糖土地取得等皆已

協商處理完竣，一般性可解決之議題如用水、用電、管線布

設等將持續與相關主管單位協商，預計 109 年 1 月底將擴建

計畫報院。 

繼

續

追

蹤 

臺
北
市
︵
全
國
性
議
題
︶ 

○ 108/11/13 B01139 請人事長研議增加模

範公務員的獲獎名額

與獎金。 

人事總處業邀集中央各主管機關之人事主管，就獎勵優秀公

務人員相關作法交流意見，並據以規劃本院表揚模範公務人

員相關規定之修正方向。 

繼

續

追

蹤 

解除追蹤：11案 

自行追蹤：20案 

併案追蹤：  0案 

繼續追蹤：12案 

合  計：43案 


